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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请

1.1.1 业务说明

该模块用于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企业，2023 年度招

用毕业年度或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、登记失业的 16—24

岁青年、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，签订 1 年以上（含 1 年）劳动

合同，且申请补贴时仍在该企业就业，按规定申请发放一次性吸

纳就业补贴。

1.1.2 操作说明

1)单位账号登录注册流程

1.登录“吉林智慧人社”网厅

在电脑的浏览器中搜索：吉林智慧人社，或者直接输入网址：

http://zhrs.hrss.jl.gov.cn，跳转到“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”，

点击网页右侧的【省政务服务网单位账号登录入口】按钮，或者

右上角的【单位登录】按钮登录个人用户账号。如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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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单位用户账号注册

在企业登录页面，点击“登录”按钮“下方的没有账号？立即

注册”的按钮，在“企业注册”页面中，按照页面提示，填写法人

信息中的法人账号，选择法人类型，填写法人名称和统一信用代

码、密码、法定代表人信息中的法定代表人姓名、身份证、手机

号等相关信息，设置登录密码，阅读同意协议后点击“注册”按钮

即可完成单位用户的账号注册，并跳转到登录页面去登录。如图

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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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如果省政务服务网单位网厅登录入口注册有问题，可在

登录页面点击【账号申诉】功能进行账号申诉，也可咨询电话：

0431-80767550

3.单位用户账号登录

在登录页面，用“吉事办 APP”登录法人账号或单位经办人账

号后扫描登录页面的二维码，或点击右上角的“密码登录在这

里”，输入上一步注册的账号密码完成登录。登录成功之后，找

到【就业系统】如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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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申请补贴流程

1.进入【就业系统】之后，在左侧的菜单栏中找到“一次性吸

纳就业补贴申请”模块如下图所示：

2.进入功能之后，默认展示当前企业所有的补贴申请记录，

并支持申请、修改、查看补贴详细信息，可下载一次性吸纳就业

补贴申请流程操作手册，以及上传补贴信息的申报材料，如下图

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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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点击【申请】按钮，进入一次性吸纳补贴的申请页面，带

红色※是必填的信息项，申请页面主要分为企业基本信息部分和

吸纳就业人员部分，企业基本信息中的企业名称，信用代码等部

分信息自动显示，如下图所示：

注意：

企业基本信息部分中的【送审机构】指的是补贴需要推送到

的就业服务机构，在选择时，如果选中的不是就业服务机构会有

响应的提示。

4.企业基本信息部分录入完成后，需要添加吸纳的人员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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添加方式有逐个和 excel 模板批量添加的方式，批量 excel 方式需

要下载指定模板，点击【下载导入模板】按钮获取，excel 模板

录入之后，点击【导入】按钮将模板中的人员信息添加进来，如

下图所示：

5.人员信息添加之后，需要注意：上传每一位人员的申请材

料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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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企业基本信息和人员信息全部录入完成，并且每一个人员

的材料都上传后，点击右下角的【保存】按钮来保存本次的补贴

申请信息，保存成功后会自动跳转到“申报材料上传页面”，除了

保存后自动跳转申报材料页，在补贴申请记录页面中操作一栏也

可以对当前补贴上传申报材料，具体入下图所示：



11



12

注意：

申报材料当中的“2023 年度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请表”，

“2023 年度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人员名单”两个材料是系统根据

企业录入的补贴申请信息和添加的人员信息分别生成的，在上传

这两个材料时，需要把系统生成的文件下载，点击【下载申请表】、

【下载人员名单】按钮，下载后加盖章企业公章扫描再进行上传。

7.具体展示下载下来的 “补贴申请表”和“补贴人员名单”，如

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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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在补贴记录列表中选择一条补贴申请信息，点击【修改】

【查看】按钮，可以对其进行修改和查看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当补

贴信息已经审核通过之后是不允许修改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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